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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候選人須獲提委過半票
推符「民主程序」普選方案 體現「集體意志」

民建聯政改專責小組昨日提出對2017年特首及2016
年立法會選舉方案的建議，獲該黨中央委員會通

過，並舉行記者會簡介方案，譚耀宗與四名副主席蔣麗
芸、張國鈞、彭長緯及陳勇出席。
方案建議，提委會應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組成方
法，即分為四大界別及各界別人數相同，以符合廣泛代
表性及均衡參與原則，提委會人數則可增至1,600人。
四大界別中，可考慮適當增加或調整界別分組，例如新
增輔助專業（如物理治療）、婦女及青年、中小企等。
在各界別分組的提名委員名額，亦可適當增加或調整，
例如增加區議會的委員人數。

每名提委會委員可選 1人至 4人

提名程序方面，有意參選者需獲得不少於十分之一、
不多於八分之一提委會委員支持，方可被推薦成為「準
候選人」。提名候選人的「民主程序」方面，每名提委
會委員可選 1 至 4 位「準候選人」，選出過半數票及
得票最高的 2位到4 位，成為特首候選人。倘在投票
中，少於 2 人獲得「過半數有效票」支持，提委會便要
為未獲過半數票支持的準候選人舉行另一輪投票，直至
產生2名至4名候選人。
譚耀宗表示，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機構」，應以

「過半數有效票」的方式去體現「少數服從多數」，及
提委會的「集體意志」，但稱這不是「全票制」。

普選倡兩輪投票制
民建聯認為，為確保普選行政長官得到大部分選民的

支持，候選人應獲得有效選民投票的過半 數，才被視
為當選，故建議採用兩輪投票制，倘若在第一輪投票中
沒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有效票」，得票最高的 2 名候
選人進入第二輪選舉，而得票最多的候選人被視為當
選。
譚耀宗強調， 基本法規定特首選舉產生後由中央任

命，才能正式成為特首，故應修改現行《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訂明若當選人不獲中央任命，須重新啟動選舉
程序及相關安排，以避開出現沒有特首在7月1日就職
的真空期。他重申，2017 年能夠落實普選特首是香港
政制重大發展，需打好基礎，認為今後可按照本港實際
情況及需要，繼續優化有關普選安排。

「少數服從多數」符「民主程序」
就反對派經常聲稱，不會接受特首參選人需獲過半數

提名才可「出閘」的方案，譚耀宗否認他們的方案是要
令反對派「硬食」，強調提委會是唯一提名機構，需體
現「集體意志」的決定，認為「少數服從多數」符合
「民主程序」。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譚耀宗表示，
「機構提名」的原意是希望透過提委會找出合適人選，
以避免日後出現不任命的問題。
他表示，民建聯就提名程序問題做過兩次民調，兩次

結果均逾五成市民同意，參選人需獲過半數提名才可成
為候選人，顯示有關要求是合理的。他又指，提委會需
代表各界別及階層，是社會縮影，相信提委會可公正地
找出能勝任特首的人士，「不止一個界別，而且是多個
界別都認為是合適的人選」。

拋磚引玉 不敢說有「指標性」作用
被問到倘提委會由建制派佔多數，是否容易「篩走」
反對派人士，譚耀宗回應指，日後提委會的政治形勢如
何，無人知曉，強調提委會機制並非要保證某些人可
「出閘」，或排斥某些人一定不可「出閘」，指提委會
委員有責任認真考慮哪些人可勝任特首。他強調，民建
聯方案旨在拋磚引玉，不敢說對政府的最終方案有「指
標性」作用。
至於為何不將「公司 / 董事票」改為「個人
票」，他指每間公司董事人數不同，難有標準，而劃
一改為「個人票」，亦難以適用於每一界別，故傾向
維持現狀較為適合，而新增界別亦以團體票方式運
作。
被問到是否有讓步空間，他指提出方案非要「談

判」，只是提出建議予政府參考，民建聯願意聆聽任何
符合基本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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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港之聲倡提委會機構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愛港之聲」十多名成員昨日約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向
他提交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在會後表
示，建議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人
數，由現時的 1,200 人增至 2,400
名，四個界別分別增加 300 名委
員。有意角逐的人士，先取得300
名以上的委員支持，才能成為準行
政長官候選人，再由委員以「機構
提名」1人最多4票方式，選出最多
4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再讓香港市
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
官。
高達斌強調，方案不針對任何政

治立場，亦不拒絕反對派人士入
閘，期望普選能達至公平、公正、
公開，希望各政黨放開成見，尋求
共識。他指出，在擴大提名委員會
選民基礎方面，第一界別(工商、金

融界)擴展到公司董事；第二界別(專
業界)擴展至持有香港相關認可專業
資格人士；第三界別除宗教界不變
外，其餘界別擴展至所有行業工會
會員；第四界別(立法會、區議會、
鄉議局、人大、政協香港代表)則維
持不變。

候選人需取得最少300提名
另外，高達斌又建議，候選人需
先取得最少300個、最多400個提
名，設立提名上限，可讓更多合資
格的人士，均有機會「入閘」，而
提名委員以1人最多投4票方式，得
票最多的4名候選人，將成為行政長
官候選人。再由提名委員會以「機
構提名」，予香港市民投票，得票
最高者即當選行政長官，毋須要求
取得過半數有效票，若只有一名候
選人，則不須進行投票，自動當
選。

唐唐拍短片
講解依法普選

在政制諮詢最後衝刺階段，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推出「創意爆
燈」、名為《來自普選的理》的宣傳短片系列，請來多名重量
級嘉賓，向市民講解行政長官普選法律依據。昨日「出爐」的
《提名委員會篇》，粉墨登場的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他指
出，基本法清楚講明行政長官普選目標及憲制要求，包括按照
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最終達至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提名，說明普選制度由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
就反對派至今仍然堅稱「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符合基本

法，唐英年最後在短片中明確指出，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的
提名權，相信方案亦好難符合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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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昨日同
時公布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案，建議2016 年立
會選舉的規定應基本不變，即維持現有70個立法
會議席，而功能團體及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
半數的比例，及分組點票模式，同樣維持不變。

譚耀宗：政制發展需一步步來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社會現時應聚焦討論

2017年特首普選，故不認為需在2016立會選舉作
大改變，指落實特首普選後，「唔怕無時間」討
論如何達致立會普選。他強調，政制發展需循序
漸進，一步一步來，公眾應先集中好落實特首普
選，再就立會選舉辦法進行全面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建聯昨公布的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建議方案中， 沒有任何「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等違反基本法的
提名方式。主席譚耀宗表示，基本法
規定提名委員會是負責提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的唯一提名機構，故民建聯反
對基本法內沒有提及的任何提名方
式，包括「公民提名」及「政黨提
名」，倘某些議員仍堅持己見，需向
市民交代。

18區辦19場諮詢會納民意
譚耀宗在記者會上表示，民建聯去

年底成立政改專責小組，由17名常
委、立法會議員及會務顧問組成，過
去數月共舉行8次會議，並在今年一
月起，在全港18區舉行了19場政改
諮詢會，方案經多次認真商討和吸納
市民意見。

落實普選乃市民期望
他強調，民建聯全力爭取落實

2017 年普選特首，此乃廣大市民的期
望，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應以法律
為依據，故任何關於 2017 年特首普
選的安排，均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及
人大有關規定。
至於18名學者提出同樣在基本法無

提及的「公民推薦」方案，譚耀宗認
為是「可以做」，但強調不應寫進法
律，只可當作宣傳，提名與否最終亦
是由提委會委員作考慮。

堅持「公提」「黨提」者要交代
他坦言，政改方案需獲立法會三分
之二通過的要求甚高，但倘某些議員
繼續堅持己見，政改將很大機會無法
通過。他指出，一人一票選特首是全
港市民的權利，民建聯十分希望2017
年落實普選，倘有些議員堅持一些不
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因而否決政改，
就有需要向市民解釋和交代，「點解
因為佢嗰票，令300多萬選民無法選
特首」。

被問到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準」，他指「大
體上無問題」，因香港普選是由一人一票選出，
又指每個地方有其選舉方式及歷史原因，他不認
為方案不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他強調，政改
的依據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他們的方案符合法
律依據。
民建聯本周五（25日）將約見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遞交該份方案及1萬多份市民意見書。

2016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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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建議
特首普選程序 內容
■提名委員會（由1,200至1,600人組成） ■提委會的四大界別中可考慮適當增加或調整，如

新增輔助專業、婦女及青年、中小企等分組；分
組委員名額可適當增加或調整，如增加區議會的
委員人數。

■報名階段（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人） ■凡獲得1/10至1/8名提委會委員支持，即可成為
準候選人。

■提名階段（委員一人一票，每票最多可選四人 ■凡獲得＞50％有效票及得票最高的2至4人，
從中選出最高票的2至4人為候選人） 即成為正式候選人。

■如首輪投票中未能產生至少 2名候選人，則需舉
行另一輪投票，直至產生至少2名候選人。

■普選階段（選民一人一票，兩輪投票制） ■首輪獲＞50％有效票者，即可成為候任行政長
官。
■倘首輪投票沒有候選人獲＞50％有效票，最高票
2名候選人將進入第二輪選舉，獲＞50％有效票
者，即可成為候任行政長官。

■任命階段 ■經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後成為行政長官。

民建聯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建議重點內容

■嚴格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體現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原
則。

■反映提委會提名候選人的集體意志。
■確保行政長官得到大部分選民支持。

■民建聯公
布 2017 年
普選行政長
官方案。
曾慶威 攝

■2012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 資料圖片

■唐英年在《來自普
選的理》的宣傳短片
中亮相。

■「愛港之聲」昨提交行政長官選舉方案。 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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